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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鹏） 4月
25 日，盐池县“高沙窝”西红柿
品牌发布暨首届乡村文化旅
游采摘节在高沙窝镇高沙窝
村西红柿种植基地开幕。开
幕仪式上，发布了“高沙窝”西
红柿品牌 LOGO。

高沙窝村党支部书记朱万
珍介绍，该村大棚种植的普罗
旺斯西红柿属于口感型水果西
红柿，汤汁多，籽饱满，酸甜爽
口，自然熟、无污染、富营养，深
受消费者喜爱，未下枝头已上
订单。

活动现场，西红柿品鉴区吸
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大家一边品
尝一边赞不绝口。采摘大棚内
一串串西红柿挂在长势旺盛的
藤蔓上，宛若奏响了“红绿”辉映
的乡村振兴交响曲。

近年来，高沙窝镇抢抓乡村
振兴战略机遇，立足产业基础、
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致力产业

“建链、延链、补链、强链”，推进
融合发展，先后建成高沙窝、宝
塔、大圪垯三大设施农业园区，
年产蔬菜 40万公斤，产值 300余
万元，棚均收入 5万元左右。打

造了农文旅互惠共赢的乡村振
兴新模式，营造了“花果为媒 产
业搭台 旅游唱戏”的良好氛围，
走出一条农业强、农民富、农村
美的新路子。

本报讯 （通讯员 魏明）“法
院解决了我们村 10多年的难题，感
谢法官帮忙维权。”青铜峡市某村村
委会负责人说。4月 16日，青铜峡
市法院执行局与大坝法庭通力协
作，为某村村委会执行回土地 230
亩，保障了春耕生产，顺利执结四
案，化解了村民与村委会长达 10
多年的矛盾。

2003年，案件申请执行人某村
村委会与被执行人王某签订土地承
包合同，约定王某承包村集体所有
土地230亩，租赁期限15年，后双方
又签订续包协议。租赁合同到期
后，王某未按约定返还土地，村委会

起诉至法院。经青铜峡市法院审
理，认定双方的土地续包协议无效，
判决王某返还村委会土地 230 亩，
并赔偿村委会土地经营损失32.2万
元。判决生效后，王某未在指定期
限内履行返还土地和赔偿损失的义
务，村委会遂申请强制执行。

正值春播时节，执行法官考虑
到如不尽快执行，将影响案涉土地
耕种，遂第一时间向王某送达执行
通知书、限期履行通知书并张贴腾
退公告，后多次实地调查，又组织双
方当事人就腾退土地事项进行沟
通。王某态度坚决，提出村委会应
当补偿其承租案涉土地的投入和开

垦费用，并返还其借款，若村委会不
给付以上费用，其拒绝返还。春耕
时节不等人，面对案件执行困境，执
行法官积极与原审判人员沟通，深
入剖析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症结，同
时发现王某与该村村委会在青铜峡
法院大坝法庭有 3起民间借贷和买
卖合同纠纷案均已审结，村委会应
支付王某各项费用10万余元。

执行法官一边耐心做王某的
思想工作，向其讲明如不履行生效
判决确定的义务，拒不返还案涉土
地，势必导致土地错过春耕造成损
失，对双方都不利；一边配合法庭
就王某与村委会之间的民间借贷

纠纷等案，循循善诱、耐心疏导，分
别做两方工作，最终王某表示愿意
配合法院腾退土地，村委会也答应
支付王某部分钱款，双方达成和解
协议，由王某于 10日内返还案涉土
地 230 亩，村委会一次性支付王某
现金 13万元，双方所涉案件全部结
案。协议达成后，在执行法官的见
证下，王某依约将 230 亩土地腾退
返还至村委会，村委会也及时将 13
万元现金支付给王某。

“一盘棋”谋划，“一条心”攻坚，
审判执行无缝衔接，办案法官相互
配合，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良
好社会效果。

本报讯（通讯员 徐雅洁） 4月
17日至22日，吴忠市中级法院政治
素养和司法业务能力专题培训班在
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

培训班主要设置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法治思
想，以及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
等领域实务热点问题，以及司法审
判法律思维和法官沟通技巧等内
容。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杨子楠表
示，此次专题培训，是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确保法院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措施，是落实自
治区党委、吴忠市委关于提升干部
政治素质能力的现实需要，也是落
实全区法院实施“六项能力水平提

升工程”的重要途径。
4 月 16 日晚，吴忠中院第二十

期“学思践、知信行”夜学大讲堂在
南京大学法学院开讲。4月17日上
午，参训干警到南京市中级法院开
展宣传工作学习交流；同日下午，全
体党员在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开

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重温革命历
史，缅怀革命先烈，培树爱国情怀。

参训干警表示：“学习是提高素
质、增长才干的重要途径，只有及时学
习党的创新理论，更新法律法规‘知识
储备库’，才能提升工作能力，成为一
名合格的法官。”

本报讯 （通讯员 马云）“感
谢党和政府，感谢所有关心和鼓励
我的人，我一定珍惜这次假释机会，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李某某激
动地说。为全面了解假释人员在假
释期间的矫正情况，提高假释工作
质量，近日，吴忠市中级法院联合吴
忠市检察院、吴忠监狱到对假释人
员李某某进行了实地回访。

法官了解到，李某某在社区矫
正期间自己找了一份保洁工作，解
决了生活困难。妻子为了提高家
庭收入，在银川找了一份工作，大
女儿已成家，小女儿还在上学，家
庭关系和谐。据瞿靖司法所工作

人员介绍，李某某自假释后一直遵
纪守法，严格按照社区矫正法的规
定报到、按时参加学习和劳动，表
现良好。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李
某某孝敬长辈，兄弟姐妹关系良
好，邻里相处和睦，生活态度积极

向上。回访工作人员对李某某在
社区矫正期间能够遵纪守法、积极
参加劳动予以肯定，并鼓励其认真
学习法律法规，增强法治观念，要
珍惜这次假释机会，积极改造，争
取早日融入社会。

本报讯（通讯员 马宁）近日，
吴忠市中级法院党组成员到同心县
法院王团法庭、预旺法庭调研督导

“塞上枫桥人民法庭”创建工作。
督导组实地查看了王团法庭、

预旺法庭基础设施及干警工作、生
活情况，详细了解法庭执法办案、
人员配置、办公条件、安全保卫、后
勤保障及服务基层等情况，与干警
交流讨论，对法庭工作取得的成效

给予肯定，并提出指导意见。
督导组要求，2023年是全区法

院开展为期三年“塞上枫桥人民法
庭”创建工作的最后一年。要以全
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
线，以全面实施“六项能力水平提
升工程”为牵引，发挥人民法庭立

足基层、贴近群众优势，更加自觉
主动融入、服务和保障基层社会治
理，把“公正与效率”这一司法审判
工作永恒的主题落到实处，切实推
进“塞上枫桥人民法庭”创建工
作。要在组织领导保障上再强化；
要在创新理论学习上再强化；要在

基础设施建设上再强化；要在提升
审判质效上再强化；要在延伸审判
职能上再强化；要在打造过硬队伍
上再强化。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
正风肃纪，认真履行“一岗双责”，
打造过硬法庭队伍，不断提升司法
公信力。

本报讯 （通讯员 龚艺婕） 4月 11日，盐池县法
院向申请人冯某等人转账发放最后一笔执行款 200万
元，至此，被执行人某公司拖欠冯某等人近 580万余元
的执行款全部执结到位。

2022年 10月，申请人冯某等人向该院申请强制执
行，请求被执行人某公司偿还申请人案款 580万余元。
面对如此大金额的案件，承办法官牛锦民第一时间到
某公司开展财产调查，摸清经营状况。调查走访中，了
解到该公司面临经营困境，负债累累，导致偿还不了案
款。如何平衡双方利益，使申请人权益得到兑现的同
时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成为了本案的关键。牛锦民认
为，如果按传统程序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进行司法拍卖，
不仅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会出现“办一个案子，垮掉

一个企业”的后果。
面对这种情况，牛锦民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采

取“活水养鱼”的执行方式，通过向申请人分析“竭泽而
渔”可能两败俱伤的情况，与其商讨执行措施，决定暂
不对该公司采取限高、查封银行账户、拍卖等传统强制
措施，而是通过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活封”“活扣”
的方式，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将该公司的
动产、银行账户进行监管，预留生产经营资质，延长履
行期限。

“我们愿意给被执行人时间，相信他们能渡过难
关。”申请人听了法官的分析研判后，对执行方案表示
肯定与支持。之后，经过半年多的经营，该公司取得了
一定收益，将580万余元执行案款全部还清。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亚军） 近日，
同心县法院执行局在执结一起赡养纠
纷案件时，不仅解决了双方的赡养纠
纷，还化解了父子间22年的积怨。

2022年3月10日，年近七旬的罗某
甲、马某某夫妻将其子罗某乙诉至同心
县法院，要求其履行赡养义务。经法院
调解，确定罗某乙每月向父母分别支付
赡养费500元，并追加支付自2002年以
来的赡养费 5万元。因罗某乙未主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罗某
甲、马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
法官接到执行申请书后，立即向被执行
人罗某乙发出执行通知。考虑到赡养
纠纷案件执行的特殊性，执行法官积极
耐心与双方进行沟通，尽最大可能修复
亲情。面对执行法官长时间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的释法说理，被执行人最终同
意履行全部义务。

案件虽已执结，但执行法官了解到，
罗某甲与罗某乙父子互不相认已长达
22 年，案结事未了成了执行法官的心
病。执行法官专门组织进行执行回访搭
建和解平台，耐心与父子二人谈心交流，
竭力促成双方解开心结，尽释前嫌。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唯栋）“法官明
察秋毫，公正判决，真正维护了我们老百姓
的利益，感谢红寺堡法院、感谢办案法官。”
近日，孙某向红寺堡区法院承办法官送上
锦旗时这样说。

2010年，孙某借用宁夏某建设公司的
资质通过招标承建某矿业公司地面建筑工
程，以宁夏某建设公司的名义与某矿业公
司签订施工合同，合同对施工范围、付款期
限、工程质量等内容进行约定，孙某按照合
同约定进行施工。施工完成后，孙某将工
程竣工验收资料交给某矿业公司指定的北
京某监理公司，但在等待发包人某矿业公
司组织进行结算时，某矿业公司进行企业
改组，竣工验收停止。孙某开始往返宁夏
某建设公司与某矿业公司索要工程款，一
要便是 13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宁夏某建
设公司与某矿业公司人事发生了变动，两
家公司相互推诿扯皮，一直未予解决。雪
上加霜的是，孙某交给监理公司的原始施
工资料被监理公司丢失，某手中仅有部分

施工资料，其余材料为复印件。
2022年，孙某将宁夏某建设公司、某矿

业公司起诉至法院。案件受理后，两被告
拒绝提供任何施工资料，并以工程未结算
为由否认欠付工程款的事实。承办法官在
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启动司法鉴定程
序，对完成的工程量进行造价鉴定，由于时
间跨度长，施工场地一直未启用且年久失
修等原因，鉴定程序一度陷入僵局。为了
查明案件事实，承办法官与案涉工程设计
公司取得联系，调取工程施工图纸，通过实
地查看、比对施工资料，鉴定公司最终作出
造价鉴定，确定工程款为120万余元。在查
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法院认定宁夏某建
设公司与某矿业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系无效合同，因某矿业公司对孙某挂
靠宁夏某建设公司资质的情形不知情，根
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由宁夏某建设公司向
孙某支付工程款 120万余元。宁夏某建设
公司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判决生效
后，孙某最终拿到了工程款。

本报讯 （通讯员 冶建辉） 近日，红
寺堡区法院召集辖区农业银行、工商银
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宁夏银行、农村
商业银行、汇发村镇银行 7 家金融机构召
开涉金融案件审判工作联席会议，共商共
治解决涉金融案件难题，群策群力促进金
融市场发展。

会议对 2020年-2023年红寺堡区涉金
融案件审理情况进行通报，围绕借款人
及保证人住址不明确、借款人多头授信
还贷能力审查不严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探讨。会上，各银行代表踊跃发言，就如
何防范金融风险、合同规范书写、网上立

案、在线调解、文书送达难、公告案件审限
长、抵押合同效力、如何审查抵押物是否系
夫妻共同财产、协助法院查询冻结划拨账
户资金等事宜进行咨询，与会法官一一耐
心解答，各银行代表纷纷表示在此次联席
会中收获颇丰，并对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予
以肯定。

红寺堡区法院以此次联席会议为契
机，加大与银行等行业部门的联系，针对会
议中提出的要求，立足审判工作实际，制定
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涉金融案件审判工
作向着更高效的方向发展，全力维护金融
市场有序运行。

本报讯 （通讯员 郭小娟 岳婧）“原
本要通过强制执行措施才有可能追回的40
多万元贷款，还没到诉讼程序就一次性全
部履行了。”近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吴忠
市利通区支行工作人员高兴地说。

2021年 7月 23日，被告马某向原告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吴忠市利通区支行申请
授信额度 45万元的借款，双方签订《小额
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小额贷款额度
借款合同》，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未能
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发生逾期。银行多
次催收无果，便将马某诉至利通区法院。
经审查，该案虽涉案金额较大，但是权利

义务关系明确，案情简单清晰，立案庭工
作人员将案件委派至金融消费纠纷调解
中心。调解员认为该借款纠纷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遂引导双方在遵守法律法规的
前提下互谅互让。最终，被告同意当场履
行贷款本息。

吴忠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系利通
区法院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吴忠市中心支
行、中国银保监会吴忠监管分局设立的行
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共有7名调解员。今年
2月底以来，该院向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
委派案件 77件，已成功调解 25件，涉案标
的额730余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 金娜） 4 月 21 日，
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夹杂着雪花，部分道路
封闭，宁夏交通运输厅执法监督局吴忠分
局执法八大队执法人员加强与交警、养护
部门的信息互通，做好执法巡查、应急处置
和安全保畅工作。

当日19时，在执法巡查过程中，执法人
员发现一辆陕西牌照货车行驶缓慢，便上
前询问情况。经了解得知，驾驶员夫妇前
往灵武运货，因时间较紧，出发时没有携带

食物和水。加之天气恶劣，一路行驶缓慢，
经过长时间驾驶后，夫妻二人疲惫不堪。
得知情况后，执法人员立即引导他们安全
行驶至盐池超限检测站停下，将二人请到
司机之家，沏上热茶，准备好水果，同时联
系食堂厨师给二人准备晚餐。不一会儿，
香喷喷热乎乎的饭菜就端了上来，夫妇二
人哽咽地说：“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
你们，我们在异乡陌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才好。”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俊杰 马芳芳）
近日，宁夏交通运输厅执法监督局吴忠分
局执法九大队对辖区企业进行节前安全生
产工作检查。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
工宁夏有限公司宋新庄煤矿、众泰石料、盐池
县和顺矿业有限公司，通过现场调阅企业电
子运单、查阅近期车辆动态监控及违章处理

台账，重点对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等进行了检查，对企
业未能及时完善归档安全隐患排查台账、部
分车辆监控不到位等问题现场责令整改。督
促货运源头企业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压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高安全生产意识，要
求驾驶员不超载、不超限，定期对车辆进行年
检，确保五一期间交通安全、稳定、有序。

本报讯 （通讯员 王鹏 赵
福有） 4月 20日，走进盐池县高
沙窝镇长流墩村陈志家，庭院干
净整洁，室内温雅舒适。陈志
说：“去年家里安装了空气源热
泵，卫生干净了，屋里暖和了，与
过去烧煤相比，一年能省1000多元
呢。”

高沙窝镇把冬季清洁取暖

改造作为一项民心工程、绿色工
程、幸福工程来抓，同时也作为
农村环境整治提升的一项重要
举措。该镇从广泛宣传、调查摸
底入手，因地制宜制定科学的安
装方案。精准发力、倒排工期、
强力推进。为保证安装的安全
性和专业性，聘请专业第三方队
伍提供上门服务和清洁取暖设

备使用指导，并负责安装后的维
护服务，确保群众用得放心、用
得舒心、用得省心。

2022 年该镇实施清洁取暖
改 造 1421 户 ，完 成 任 务 的
94.7%，今年计划实施清洁取暖
改造1000户，力争实现辖区常住
户清洁取暖改造全覆盖，让民心
更暖、天空更蓝。

“一盘棋”谋划“一条心”攻坚

青铜峡法院腾退土地230亩保障春耕

吴忠市中级法院

开展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提升培训

联合多部门开展假释回访工作

调研同心法院“塞上枫桥人民法庭”创建工作

同心县法院

本报讯 （通讯员 马飞） 日前，
同心县法院王团法庭受理了一起合同
纠纷案件。在法官的耐心劝导下，原、
被告双方快速达成调解协议。

原告系车辆销售公司，被告杨某
系销售人员。2022年 5月，原、被告签
订代售协议，约定原告将两辆挂车交
付被告杨某代为销售，原告保留所有
权，待被告付清车款后所有权发生转
移。被告杨某收到挂车后，将车辆低
价出售给第三人王某，但未按约定向
原告支付款项，原告诉至法院。

承办法官收到案件后，第一时间
按照保全申请将在第三人王某处的案
涉挂车进行扣押，随后前往现场与原
告公司负责人丁某、被告杨某及第三
人王某进行沟通。最终，在法官的协
调下，三方达成协议，即杨某将款项返
还给王某，王某将案涉两辆挂车返还
给车辆公司。一起合同纠纷案件就此
结案，原告公司收到案涉车辆后，向承
办法官赠送锦旗表示感谢。

“调解+执行”
快速结案

执行回访
弥合父子亲情

十余年追索工程款无果
一纸诉状拿到120万元

盐池法院“活水养鱼”执结案件解民忧

盐池县高沙窝镇

清洁取暖改造让心更暖天更蓝

西红柿未下枝头已上订单

4月25日，盐池县“高沙窝”西红柿品牌发布暨首届乡村文化旅游
采摘节上，众多游客驻足品尝西红柿。 本报通讯员 王鹏 摄

红寺堡法院与银行联席座谈
合力提升涉金融案件审判质效

近 日 ，
案件当事人
孙某为红寺
堡区法院法
官送来锦旗
表示感谢。
本报通讯

员 张唯栋
摄

宁夏交通运输厅执法监督局吴忠分局

利通法院调解25件金融消费纠纷

执法八大队为滞留司机送晚餐

执法九大队开展企业安全检查


